
實 103-1 

3新民高級中學實習日誌記載及檢查規定 

80 年 04 月 15 日 實輔會議訂定 

90 年 02 月 15 日 實輔會議修訂 

101 年 10 月 23 日 教務處處務會議修訂 

107 年 10 月 22 日 實習處處務會議修訂 

 

一、實施目的： 

（一）培養學生敬業精神及工作紀綠之習慣。 

（二）加強對職場安全觀念及意外事故處理程序之培養。 

二、實施方法： 

（一）由班級幹部負責填寫實習日誌。 

（二）實習日誌需依規定之項目確實詳細填寫。 

（三）實習課程，若發生重要事故或其他事件時填寫重要記事欄。 

（四）實習組得按月抽查實習日誌的記載。 

（五）實習任課教師得以實習日誌之記載做為學生實習品德考核之參考。 

三、獎懲： 

（一）實習日誌填寫詳實之學生，得由任課教師簽報科主任或實習組長敘獎。 

（二）如有不按規定填寫實習日誌之學生，得由任課教師簽報科主任或實習組長議處。 

四、本規定提實習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


